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负面清单
之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

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表现之一。“车轮上的

腐败”看得见、摸得着，是群众眼皮下的“不正之风”，败坏党风政风，群众深

恶痛绝。

负面清单

× 超编制、超标准核定、审批或配备公务用车。

× 违反规定将公务用车登记在下属单位、企业或者个人名下。

× 违规借用、换用、占用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和个人车辆。

× 擅自接受企事业单位或个人赠送的车辆。

× 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或者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使用公务用车。

× 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

× 以各种名义为个人配备专车或者驾驶员。

× 在车辆维修等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为非本单位车辆报销运

行维护费用。

× 超标准租赁社会车辆，或者将租赁社会车辆变相为领导干部固定使用或者

私用。

× 乘坐火车、飞机违反规定使用公款超标准购买座位、舱位。

× 违规处置公务用车。

案例选编

党耀升，陕西省渭南市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2020 年 5 月至 2024 年 2

月，党耀升借用管理服务对象轿车一辆由其个人使用，其间车辆所产生的保险费、

保养费、燃油费均由管理服务对象承担。

杨开鹏，西北有色地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杨开鹏任职期间，超

标准乘坐并报销高铁商务座、一等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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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建洪，广东省深圳市观澜河流域管理中心原党支部书记、主任。2019

年至 2022 年，兰建洪在担任深圳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主任期间，先后违规占

用 2辆项目用车用于上下班通勤，所产生的油费和过路费由相关合作企业承

担。

李春振，云南省大理州太邑乡政府劳务派遣人员。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4月，李春振利用保管和使用公务用车加油卡的工作便利，先后使用公务

加油卡为其私车加油 46次，共计 1.31 万元。李春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

纪所得予以收缴。

卢志忠，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原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袁学全，云南

省丽江市永胜县原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持工作副主任。2021 年 8 月，永胜县

购买调研公务客车一辆，经卢志忠同意，袁学全组织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对

该车进行了座椅更换、安装车载冰箱等 22项改装，改装费共计 19.38 万元，

并额外增加车辆运输费用 1.27 万元。袁学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卢志忠

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答疑解惑

能否租用社会车辆作为公车？

确因工作需要租车的，应经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审批，并报纪检监察机关

备案。租用车型原则上不得高于公车配置标准，租期不宜过长。经批准租用

的车辆除协议约定由租赁企业承担的管理责任外，其他日常管理事项应参照

编内公车进行管理。

下属单位或者个人的车辆是不是一定不能借用？

如果只是偶尔临时有紧急公务需要，经领导批准借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

单位和个人的车辆，能够马上归还，没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也没有造成不

良影响，一般不宜按违纪处理。

“私车公养”问题如何认定性质及处理？

“私车公养”是将公款占为己有的贪污侵占、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涉

及金额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涉嫌职务犯罪的，在追究其纪律责任和监察责任

的同时，还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私车公养”问题有哪些例外情形？

“私车公养”行为构成违纪违法甚至涉嫌职务犯罪，但实践中存在一些



看似“私车公养”行为，却不宜按违纪违法行为认定的情形。如，在一些边

远地区或者交通不便地区，所在单位根据公务出行距离等因素核定了公务交

通补贴标准，使用私车执行公务的可按标准用公务加油卡加油；再如，对一

些重大抢险救灾、事故处理或者突发事件处置等不可预测的特殊事项，临时

使用私车开展公务活动，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用车费用、损耗甚至损毁，可根

据相关应急预案，给予适当补偿补助。

纪法链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23 年）

第九十九条 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一十七条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交

通工具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交通工具管理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

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结语

违规配备和使用公务用车，归根结底是纪律

意识淡薄、公私不分、贪图享乐。党员干部要绷

紧纪律之弦，时刻牢记公车姓“公”，恪守公与

私的底线，狠刹车轮上的特权歪风，真正让公务

出行“行得正”。

——摘编自 2025 年 4月 30 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正负面清单》（中国方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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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语大家说

说一千道一万，不贪不占记心上。（右江水利公司党群部 邓志坚）


